
香園圍昨日發生旅遊巴撞行人天橋的交通
意外，涉事路段限高2.4米，翻查紀錄已是一
年內發生第三次同類車頂撼橋底事故。事發於
當日12時許，一輛旅遊巴沿蓮麻坑路行駛，駛
至近香園圍口岸時，懷疑錯誤駛入限高2.4米
的私家車停車場通道，車頂撞向上方行人天橋
的底部，部分車頂被劏開，擋風玻璃碎裂，嚴
重受損，車上14名內地乘客受傷。警方以涉嫌
危險駕駛拘捕肇事的旅遊巴司機。

有乘客質疑司機疏忽，無留意高度限制，
直撞橋底肇禍。運輸署表示涉事路段的入口設
有標誌，指明只供私家車及電單車使用；行人
天橋前約60米及240米，亦設有兩組限高標誌
提醒駕駛人士。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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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巴撼橋底 香園圍一年三同類事故
司機疑入錯線 運輸署：已設兩組限高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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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杰報道：名媛蔡天
鳳前年在大埔龍尾村被肢解案，死者前家姑
李瑞香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還押至
下月28日求情及判刑。

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宣判。被告李瑞香
（65歲，退休人士）否認一項作出傾向並意
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罪。控罪發生於2023
年2月22日至2月23日。

法官陳廣池裁決指出，被告護子心切，
確實有意圖作出妨礙司法公正，被告向警員
供稱自己與孫兒、外傭等住在加多利山單
位，而兒子鄺港智未有同住，但閉路電視顯
示鄺港智頻密在該單位出現，有理由相信他

長期在該處居住，形容被告證言 「不攻自
破」 。

陳廣池又批評，被告可以在警員查問下
交代，但她玩弄 「文字遊戲」 ，說法屬 「語
言偽術」 誤導警方，明顯意在阻撓調查。認
為部分行為的證據已足以構成定罪，裁定李
瑞香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

案發於前年二月，蔡天鳳遇害後遭人肢
解，前夫鄺港智三父子被控謀殺，前家姑李
瑞香被控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另外，鄺港智兩名朋友林舜和潘巧賢，
協助安排乘船離港，六月已裁定妨礙司法公
正罪名成立，判囚六個月。

蔡天鳳前家姑妨礙司法公正罪成

【大公報訊】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日公
布，優化從內地進口貓狗的檢疫安排，接受
由內地所有地區海關官方獸醫簽發的動物衞
生證書。

內地自6月3日起被納入第三A組別，並
在首階段由深圳海關內地官方獸醫簽發動物
衞生證書，如符合檢疫規定，貓狗抵港後的
檢疫期將縮減至30日。漁護署表示，鑒於貓
狗進口新檢疫措施順利實施，為進一步便利
內地貓狗來港，現接受由內地所有地區海關

官方獸醫簽發的相關動物衞生證書。內地進
口的貓狗可經香港國際機場或指定陸路口岸
管制站運輸入境。

第三A組別的檢疫規定包括動物須植入
合規的微型晶片、持有有效的狂犬病及指定
傳染病防疫注射證明書、在離境前不少於90
天且不多於一年內抽取血液樣本、在漁護署
認可的化驗所進行狂犬病抗體滴度檢測並獲
得合格結果，以及持有由內地官方獸醫簽發
的動物衞生證書。

漁護署優化進口貓狗檢疫
接受內地動物衞生證書

【大公報訊】入境事務處昨日提醒，所
有載有出生年份為1969年或之前的舊款智能
身份證，將於10月12日起失效。而載有出生
年份為1970年或之後的舊身份證，已於今年
5月12日起失效。換言之，由本月12日起，
所有舊身份證將會失效。入境處呼籲仍持有
舊身份證的市民，應盡快辦理換領新智能身
份證手續。

仍持有舊身份證的人士，須預約於人事
登記處──觀塘（臨時）辦事處辦理換證，
該辦事處將提供相關服務至本月11日。由10
月12日起，所有舊身份證失效後，舊身份證
持有人須預約前往其他六間人事登記辦事處
遞交換證申請。

1969年或之前出生並持有本地簽發舊身
份證的人士，亦可在其舊身份證失效前，使
用設置於將軍澳入境處總部的 「申請個人證

件服務站」 ，以全自助形式辦理換證申請，
無需預約。

保安局局長按《人事登記條例》第7C條
發出的《2024年人事登記（身份證失效）
令》，適用於全港市民，不論是永久性居
民、獲准在本港就業、投資、居留或就讀的
非永久性居民，如未有換證，其舊身份證均
會按照《失效令》在指定日期起失效。除非
舊身份證持有人根據《入境條例》已喪失永
久性居民身份，否則他們在香港的居留權不
會因其舊身份證失效而受影響。

市民如因不在香港而未能在全港市民換
領身份證計劃下的指定換證限期內換領新身
份證，須在返港後30日內補辦換證手續。任
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而未能在指明換證限期
內換領新身份證，即屬違法。違例者可被檢
控，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五千元。

【大公報訊】老花一般在40歲左右出現，奧比斯
與香港眼科學會昨日公布老花風險調查結果，顯示
42%的40歲以下受訪年輕人有老花症狀，估計與近年
大眾長時間觀看手機及電子產品屏幕有關。調查亦發
現，超過一半的老花受訪者沒有佩戴老花眼鏡；有佩戴
的受訪者中，約兩成人從不更換眼鏡。調查機構指，不
合適度數的眼鏡，會加劇眼睛疲勞及誘發頭痛。

逾半患者沒佩戴老花鏡
兩機構於8至9月期間進行網上問卷調查，共收到

1936份回應。4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42%人有夜晚視
力變差、看書或看手機時不自覺將其拉遠距離、難以
看清細小字體等老花症狀。49%受訪者每日使用手機
超過4小時；83%人表示會在昏暗環境下使用手機或閱
讀，當中15%人更經常如此。

調查顯示，53%受訪者表示有老花，但當中有
52%人沒有佩戴老花眼鏡。有19%人從不更換老花眼
鏡，8%人則3至5年始更換一次。驗眼習慣方面，僅
38%受訪者表示每1至2年進行眼睛檢查，而38%人更

是每5年以上始檢查一次，甚至從沒檢查眼睛。
奧比斯及香港眼科學會呼籲，40歲以上人士應每

年驗眼。為防老花提早出現，日常應養成良好用眼習
慣，包括不宜長時間使用手機，可以用 「20-20-20」
法則讓雙眼有足夠休息，即是每觀看電子屏幕20分
鐘，就休息20秒，並看20呎以外的景物。

調查：40歲以下逾四成人有老花症狀

所有舊款智能身份證10．12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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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的旅遊巴高約3.1米。肇事司機入職約一個月，事後
報稱是首次駕駛這條路線，疑因不熟路釀禍。

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該名57歲姓李司機。
他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11月上旬向警方報到。涉事路段
限高2.4米，只供私家車和電單車使用。事發時，旅遊巴載
着44名內地旅客，懷疑入錯線誤入該路段肇禍。14名傷者
均為內地乘客，分別為2男12女（38至85歲），當中兩名
65歲和77歲婦人頸傷，其餘擦傷，傷者送醫院治理。

有乘客質疑司機嚴重疏忽
據悉，涉事旅遊巴當時在啟德郵輪碼頭接載一個完成菲律

賓郵輪之旅的內地團，經香園圍口岸返深圳蓮塘口岸解散，詎
料駛至口岸前出事。

有乘客質疑司機疏忽而直撼橋底， 「簡直是累死人」 ，也
有乘客表示，撞橋後車頭嚴重受損，不少乘客撼傷、撞傷或被
玻璃割傷，也有長者跌倒在車廂。雖然有人受傷，但情況並無
混亂。他質疑司機嚴重疏忽，無可能看不到高度限制牌。

翻查資料，去年10月，一輛旅遊巴沿涉事的道路上斜
時，因車身過高，撞向行人天橋底部。今年4月，一輛貨車的
車斗撞向行人天橋的底部，車斗被撞至鬆脫，事件無人受傷。

運輸署表示，涉事路段的入口已設有標誌，指明該路段只
供私家車及電單車使用；行人天橋前約60米及240米，亦設有
兩組車輛高度限制的交通標誌，提醒駕駛人士，前方道路禁止
高度超過2.4米的車輛駛入，而天橋上亦設有2.4米高度限制的
交通標誌。

運輸署表示，一直非常重視道路安全。因應今年4月有貨
櫃車在行人天橋橋底的交通事故，運輸署已在今年7月連同相
關部門在通往香園圍管制站閣樓層的路面加上 「祗准私家車及
電單車」 道路標記，進一步提醒駕駛人士該路段只供私家車及
電單車使用。

警方正調查在該處發生的交通意外。運輸署會與警方密切
留意相關位置的交通情況，確保交通運作暢順，包括內地國慶
黃金周等車流較多的日子，並繼續與相關部門研究增設額外交
通提示的需要及可行性。

今年4月23日

去年10月20日

對於今次疑因司機
疏忽造成的意外，中國香
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

耀培表示，事發路段已發生多宗類似
意外，希望當局盡快在相關路段增設
車輛超高偵測警告系統及高度限制電
子顯示系統，減少意外。

加強新司機路線培訓
李耀培指該行人天橋高度限制

2.4米，僅允許私家車、電單車及高度
少2.4米的小型車輛通行，而涉事的旅
遊巴高約3.1米，遠超限制。事件疑涉
及人為疏忽，有新手司機或未跑過該

路線的司機，疏忽入口處的高度限
制牌而肇事。他建議當局參考如油
麻地即將落成的T2隧道及沙田等有
高度限制的路段，盡快在涉事路段
的入口及天橋前，加裝探測車輛高
度的紅外線警報裝置及龍門電子顯
示屏，對超高車輛作出即時：超
高、禁止通行的電子告示牌，提醒司
機停車。

此外，加強對新任過境司機、香
園圍線旅遊巴士司機等，進行上崗前
的路線培訓，或安排熟悉路線的司機
帶跑一次，減少因路線不熟導致的失
誤。

專家倡引入車輛超高偵測警告系統
多管
齊下

網謠傳疫苗同意書涉器官捐贈

【大公報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晚表示，就
網上有謠傳指 「疫苗資助計劃」 同意書有 「隱藏細
節」 、質疑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人士的身體狀況會被
納入 「器官捐贈的配對或相關研究」 ，中心澄清絕無
其事，有關指控屬子虛烏有，呼籲市民切勿因謠言而
猶豫是否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
接種計劃分為 「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 「院舍防疫注
射計劃」 、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 及 「疫
苗資助計劃」 四個部分。合資格的高風險群組人士，
透過計劃免費或獲資助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前，一般
需先填妥一份同意書。

同意書會在七年內銷毀
同意書列明，同意書上的資料可轉交予私家醫

生、基層醫療署、醫管局、政府的代理人，以及衞生
署提供秘書處服務的15個與醫療有關的法定管理局及
委員會等。以往的疫苗接種計劃同意書中同樣列明，
政府在有需要時，可基於同意書所列的個人資料收集
目的，將所取得的個人資料提供予其他機構（包括前
述15個由衞生署提供秘書處服務的醫療相關法定管理
局及委員會）。

中心表示，有關的條款是確保衞生署能夠迅速有
效地調查在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中可能出現的任
何罕見異常事件，例如供相關的機構調查涉及疫苗接
種者的嚴重醫療事故。衞生署絕不會將有關資料用於
器官捐贈或作配對移植的研究。紙本和電子同意書一

般會在七年內銷毀，衞生署亦不會保存相關的個人資
料。有關做法完全符合相關法例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等要求。

兩日兩宗兒童流感重症
另外，本港連續兩日錄得兒童感染甲型流感的嚴

重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公布，繼前日一宗兒童甲流嚴
重個案，昨日再接獲一宗同類的嚴重個案，涉及一名
過往健康良好的6歲女童。她在9月20日開始發燒、咳
嗽及流鼻水，26日到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求醫，臨床診
斷為甲流併發嚴重肺炎。她目前仍在該院的兒童深切
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

中心調查發現，她的一名家居接觸者於9月21日曾
出現輕微呼吸道病徵，求醫後無需入院。女童曾接種
2024/25季度流感疫苗，未接種今季疫苗。她的四名同
班同學在9月28日至29日出現輕微流感病徵，全部無需
入院。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學校的流感樣疾
病爆發個案自9月起大幅上升，截至9月29日，9月開學
後涉及學校的爆發個案共有232宗，包括22宗幼稚園／
幼兒中心、123宗小學及87宗中學爆發。由開學至今，
已錄得九宗涉及兒童流感的嚴重個案，年齡介乎3至17
歲，其中七人過往的健康狀況良好。

徐樂堅又呼籲家長不要遲疑， 「一年打一次，
宜早不宜遲」 ，盡快安排子女接種季節性流感疫
苗，以預防流感及和減低患流感而出現重症及死亡
的風險。

衞生防護中心澄清：絕無其事


